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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一民

加班是职场一个经久不衰的热点话

题。可是半夜亮起的灯光里，真的都有必

要吗？最近《人民日报》报道了一种现象，

“局长办公室的灯亮着，科长的灯就不敢

关，科员也得干等着。”这种一人加班、全局

加负的现象在有的单位约定俗成、成了常

事，让职工有苦难言。

“局长办公室的灯亮着，科长的灯就不

敢关，科员也得干等着”，这其实是一种陪加

班。因为工作需要，自身责任心强，领导加班

值得赞许。有些工作需要下属配合，也能够

理解。也不排除，有些领导只是为了摆威风，

通过让下属陪加班，来体现权力快感。

很多加班根本没必要。有些领导说起

来是“工作狂”，但真要分析，他一天用在工

作上的时间，有那么长吗？不排除“白天沿

街走，晚上费灯油”。有些晚上加班，只是

摆造型。进办公室看看，真在忙于工作

吗？不排除一些人根本就没有工作，或者

说大量时间并不是在工作。

听过一个不是段子的段子。有一个单

位因为工作性质，需要一些加班，可加班并

不需要这么频繁，也并不都需要这么长时

间。有一天，因为要赶材料，又加班了。下

属们很认真，把材料写好，送到领导办公

室。下属一不小心，发现领导正在看电

影。工作之余适当放松，也能够理解。下

属回去了，忐忑不安地等指示。可是，一直

等到凌晨三四点，也没有等到答复。下属

过去请示，发现领导不在。值班室介绍，早

就看到领导回去了。领导走了，也不打个

招呼，让下面人苦苦等待。下属只能摇头

叹息。

对于一些迫不得已的加班，很多下属

还是能够理解的。看到领导加班，还很敬

佩。问题的关键是，有些加班到底有无必

要，即便需要加班，有无必要那么长时间？

很多领导都是独立办公室，他们此前可能

睡了一觉，他们在加班过程中也可能有着

各种调节，甚至累了睡一会。领导养足精

神，下属却在疲劳作战；领导放松休息，下

属还在挑灯奋战……这种“陪加班”，正如

人民日报文章所说，“难免会让下属抱怨”。

还有一种“骗加班”，主要是骗领导。

不知从什么时候，职场形成了“态度重于能

力”的倾向，只要有态度，哪怕没有能力也

不要紧。可是态度这个东西，是最容易造

假的。比如加班，就是一种可以造假的态

度。对于有的人来说，加班不是工作需要，

而是做给领导看的。有的工作，早早就布

置了，还是有人加班到天明；没有那么迫

切，还是一熬就通宵。真要走进办公室就

会发现，其实有些人正在闲玩，有的甚至早

就把工作干好了，只是为了欺骗领导，故意

熬到天亮。

经常听到有人感慨“白加黑”“五加

二”，这值得同情，可究其实际来看，真用足

“白天”和“五天”，做到不叫一个工作日虚

过了吗？很有必要问一句，有多少加班灯

光是因为“局长”、为了“局长”而亮？明明

白天可以做完的事，为什么非要加个

“黑”？明明五天可以做完的工作，为什么

非要加上周六周日？很多时候，因为工作

没效率，这才“白加黑”“五加二”；继续没效

率，工作还是涛声依旧。这里面既有官僚

主义，也有形式主义的问题。

不必讳言，“局长亮灯科长就不关灯”

是一种病态文化。面对愈演愈烈的加班现

象，有必要反思，真需要那么多加班吗？真

需要那么长时间加班吗？

朱中仕

古今中外，人们对诈骗行为是最

为痛恨的。

现今，骗子们借助现代网络信息

技术，可谓是“如虎添翼”，不分东西

南北、不看男女老幼，骗你没商量，有

的被骗得倾家荡产，甚至有的被骗得

家破人亡。我省在今年3月份就开展

了网络（传销）诈骗违法犯罪联合整

治行动。据省公安厅消息，上半年全

省公安机关共立案侦办各类经济犯

罪案件 2400 多起，涉案金额高达 368

亿余元。

网络诈骗之所以很容易得手，主

要是因为一些不法分子锚定人们驱

利天性，以网络科技公司招牌，借“消

费返利”“投资理财”“慈善互助”“高

新技术研发”等为幌子，用高回报率

作为诱饵，骗取风险防范意识不强者

投入资金，一旦得手后，便迅速通过

银行或第三方支付平台进行转账，经

过多次多级多卡转移，七拐八绕，资

金仿佛泥牛入海，无踪无影。同时，

由于诈骗分子不见首尾的线上操作，

给跨区域行骗创造了巨大的潜藏空

间，使得经侦机关办案十分困难，警

方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资源和人力

物力财力去查清账目、缉捕疑犯、追

赃挽损。日前，舟山市破获了该市有

史以来涉案金额最大的“德金国际”

网络诈骗案，历时 240 天，跨越了广

东、福建、陕西、云南等6省12市缉捕

罪犯，花费了很大的人力物力和办案

经费。

显然，如果投资被骗，会给自己

和社会造成诸多损失：

一是投资人直接的经济损失，辛

苦积攒的血汗钱一下子就没了。

二是对个人身心产生的精神损

害。人们普遍存在着损失厌恶，即面

临同样数量的收益和损失时，损失的

痛苦远远大于收益的快乐。一个人

丢掉100块钱会懊丧一整天，捡到100

块钱可能高兴不了几分钟。可以说，

不论是交易还是交往，被骗是最使人

痛苦的。

三是社会所支付的防控风险和

维护秩序的成本，包括实施监管和案

件查办的公共支出，以及诈骗行为所

导致的社会生产和福利损失等。

天上不会掉馅饼。事实上，凡是

超过正常投资回报率区间的（集资）

投资，都要谨防是骗局。统计年鉴

显示，我省 2017 年规上工业企业主

营业务年利润率为 6.77%。像不少

P2P 网贷平台许诺投资人 15%甚至

20%的年回报率，十有八九是骗人

的，因为正常守法经营不可能有这么

高的利率。

“投资有风险，投机有危险。”每

个人都应增强风险防范意识，按照行

为与责任相匹配的民法原则，谨慎选

择自己的投资行为，管好自己的荷

包，使骗子无从下手，不仅使自己免

遭骗损，也为社会节省下一大笔用于

办案的公共支出，更是为保障社会安

全贡献一份正向力量。

保护好自己就是为社会作贡献。

保护好自己，就是为社会作贡献
每个人都应增强风险防范意识，按照行为与责任相匹配的民法原

则，谨慎选择自己的投资行为，管好自己的荷包，使骗子无从下手。

胡欣红

中小学教科研是在中小学教育领域发现规律

性、创立理论的创造性认识活动。令人痛心的是，中

小学教科研（主要是课题）却充斥着虚假之风。除了

被人诟病已久的临时抱佛脚式“写”课题，校长（书

记）不动笔却成“第一作者”，也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诚如《教科研成果署名的那些潜规则》（《中国青

年报》8月20日）一文作者所质疑的：没有具体研究，

没有花费精力，因为有权，就可以署第一作者之名，

就可以把人家的研究成果占为己有，这算不算剽窃

呢？谁来治理这种现象呢？

校长不动笔却成“第一作者”，除了会削弱校长

的科研意识和能力，不利于校长的专业发展之外，还

会严重败坏教科研风气。“上梁不正下梁歪”，校长不

动笔却“著作等身”，广大一线教师们心中会如何

想？虽然不可能要求每个校长都是教育家，但校长

必须具有一定的教育情怀。如果连基本的求真求实

都做不到，又谈何以身示范、教书育人呢？

破解教科研成果署名的潜规则，有两招可以

一试。

一是釜底抽薪。校长们之所以热衷于申报课

题，是因为课题在评职称等方面具有重大的“现实”

意义。换言之，只要在职称评审等方面适当淡化对

课题的要求，降低课题的功利性，校长们自然就会失

去对课题的“热情”，也就不会太在意什么“第一作

者”的名分。当下中小学的很多课题，不仅没有什么

科研价值，反而是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基础教

育阶段，老老实实地上好课，做好一些基础性管理工

作，才是根本。正是看到基础教育阶段课题泛滥之

弊病，相关部门在职称评审等方面已经出台了淡化

教科研要求的政策。随着政策的推进和完善，必能

发挥釜底抽薪的效果。

二是验明正身。淡化对包括课题在内的教科研

要求，并不代表不要教科研，而是引导教师们真正凭

借兴趣进行教科研。然而，摒除功利心搞教科研，毕

竟是一种理想状态，并不能完全杜绝校长成“第一作

者”的可能性。如果校长真心投入研究，自然无可厚

非；反之，必须有相应机制进行防范，而设立“第一作

者”现场答辩（聘请异地专家评审）的规则或许不失

为首选之策。“第一作者”如果不是亲力亲为，那就极

易露馅，校长们还有必要以身险吗？

破机而入

“一觉醒来，手机里多了上

百条验证码，而账户被刷光还

背上了贷款”——近期，犯罪分

子利用“GSM 劫持+短信嗅

探”的方式盗刷网友账户的事

件成为网络热点。安全专家指

出，防范这种短信嗅探犯罪，最

简单的一招就是睡觉前关机，

手机关机后就没有了信号，短

信嗅探设备就无法获取到你的

手机号。 徐简

有多少加班灯光是为“局长”而亮
因为工作需要，自身责任心强，领导加班值得赞许。有些工作需下属配

合，也能理解。也不排除，有些领导为了摆威风，通过让下属陪加班，来体现权

力快感。

不动笔却成“第一作者”
怎么治？

虽然不可能要求每个校长都是教育家，

但校长必须具有一定的教育情怀。如果连基

本的求真求实都做不到，又谈何以身示范、教

书育人呢？


